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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几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智慧养老逐渐进入政府与公众视野。智慧养老就是将新一代信息

技术与传统养老服务相结合，以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是新时期我国养老事业发展的一种有益尝试，能

够照顾各阶层老人的需求，提高老龄人口的生活品质，对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章详细分析了G市政府在智慧养老方面的实际应用和取得的主要效果，并根据福利多元理论针对广西G
市政府采购智慧养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

为当地老龄居民提供能加完善养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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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population aging, smart elderly care has gradually ent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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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s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Smart elderly care is to combine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traditional elderly care services, guide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el-
derly, and provide personalized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the elderly through the Internet, big data 
and other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government’s purchase of smart elderly 
care services is a beneficial attemp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lderly car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It can meet the needs of elderly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elderly in their later 
year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G city government in smart elderly care, and based on the welfare diversity theory, analyzes 
and explores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urement of smart elderly care by the G city government in 
Guangxi. Finally, a set of comprehensiv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s formed, aiming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elderly care services for local elderly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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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今天，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与此同时，老年人对养老服

务的要求已经从单纯的生活照护等基础服务向康复保健、文化娱乐等更高层次的需求发展。由此，智慧

养老便应运而生。在我国，智慧养老服务模式是依托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并与

养老服务相融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服务模式。该模式以老年群体为中心，通过智能化信息终端和各

类智能传感器等设备实现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健康管理、娱乐休闲等功能的智能化、信息化管理与服

务。智慧养老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它可以有效地减轻当代社会的养老压力。目前，我国已制定了若

干支持智慧养老的政策，但在政府购买服务推进智慧养老方面的研究还很少。基于此，本文从“政府购

买服务”出发，在 G 政府采购的现状进行归纳和总结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 G 市政府在智慧养老方面的

实际应用和取得的主要效果，并根据福利多元理论针对广西 G 市政府采购智慧养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

行了分析和探讨，最终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胡黎明首次提出了“数字养老”的概念[1]，经过众多学者的讨论，终于在 2013 年将其定义为智慧养

老[2]，即：智慧养老是在大数据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多种高科技手段的支持下，为老年人提供生

活照料、紧急救援、健康医疗、精神慰藉等全方位服务，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的一种多元化的

生活照料和管理模式。之后左美云(2014)对其特征进行研究，她认为在智慧养老发展历程中，智慧养老服

务呈现出以下特征：第一，把现代高科技与养老服务、医疗健康等相结合，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前提下，

减少成本。第二，“以人为本”。智慧养老的起点和归宿都是“老年人”，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

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同时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和丰富精神生活。第三，“互联网” + 智慧养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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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构建起一个面向老年人的社会和学习的平台，为他们营造出一种积极乐观的高质量的晚年生

活[3]。杨静等(2015) [4]、屈贞(2016) [5]等学者则探究了智慧服务体系的构建，认为其构建离不开科学技

术的支持和政策扶持。 
在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方面。在当前“三低一高”的养老需求结构中，对老年人的个性化、层次

化需求日益凸显。章晓懿(2012) [6]把这看作是政府部门应该担负的一种社会职责。梁辰(2020) [7]则主张

政府购买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老人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养老服务。全龙杰、王晓峰(2020)认为在顶

层设计、生产、供给和监督四个方面，政府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从理论上重塑政府责任，并提出了优

化我国政府责任的途径[8]。 
国外对于智慧养老的研究首先由英国提出。在智慧养老的具体内容方面，S. Sintonen (2013)和 M. 

Immonen (2013)的研究表明，基本生活照料、个人安全防护、医疗健康和心理咨询等是智慧养老的主要

服务内容[9]。国外智慧养老的效果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刘伟祎(2019) [10]、王浦劬等(2010)等[11]
学者在分析了发达国家政府购买智慧养老的情况后，得出了一些有益于促进政府购买智慧养老的政策建

议。 

2.2 理论基础 

1978 年，英国学者沃尔芬德在《志愿组织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了“福利多元论”，其后，美国罗

斯强调了除政府以外的社会力量对社会福利的作用。随着民间组织的出现，德国学者伊瓦斯对“福利三

角”理论进行了修改，提出了政府、市场、民间组织、社区等四种不同的来源。总的来说，福利多元主

义的涵义在于，福利是多途径或多个主体共同构成的，这就意味着，社会福利的职责不应该只是政府部

门一个人，而应该是民间机构、志愿者组织、家庭等市场以及其它的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共同成为

一个提供福利的人，并能履行自己的职责[12]。在这一进程中，政府职能也要发生变化，它担负着社会福

利服务体系的制订和管理，服务的购买和评价，监督管理等职能，同时也担负着促进其它社会力量参与

到公共服务中来的任务。 

3. 广西 G 市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现状 

3.1. 广西智慧养老服务实践情况 

2022 年，广西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五”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要立足于“山水秀美、

山水秀美”的自然条件，把养老服务融入到大健康产业发展中来，用大健康产业来带动养老产业，用养

老产业来推动养老事业的发展，并已收到明显的效果[13]。近几年，广西正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探索实现

养老服务信息化的途径。一是实现了智慧养老的新目标。在南宁、梧州和北海 6 个公共养老机构建立智

慧养老服务平台后，在广西建立智慧养老服务平台。G 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平安镇，已被确定为国家第三

批“智慧健康养老”试点镇，这也是广西目前唯一一家获此殊荣的镇。二是对以社区为依托的居家养老

模式进行了探索。“虚拟养老院”是目前 G 市突破空间限制的一种新的养老方式，除了可穿戴设备和在

线健康记录管理等，智慧养老平台建设是 G 市推动养老事业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

务的方式，以居家养老为切入点，组织专业机构为 80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3.2. G 市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现状 

G 市财政局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阳光采购，服务企业”的要求，认真贯彻“以问题为中心，

对照先进，服务于企业”的原则，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14]。据 G 市民政局统计数据显示，2020
年，G 市总人口 540.6 万，老年人口 105.5 万，老龄化率 19.5% [15]。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慈善社工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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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李艳介绍“除了高龄失能、家庭无力照顾的老人需要进入养老院进行集中照护外，大部分的老人都选

择在社区居家养老”。目前，G 市的居家养老服务以社区为平台，整合了医疗服务、文化娱乐、家政清

洁、心理咨询、助餐送餐、应急救援等各类资源，能够使老人就近享受到较为便捷的助餐、助洁、助浴、

助医等服务，居家养老占比达 95%以上。近年来，面对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G 市政府结合自身

实际，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智慧养老新模式，围绕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健康服务、精神慰藉等需求，

对现有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不断提升社区养老服务水平[16]。 

3.2.1. G 市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的发展历程 
从 2016年起，为进一步方便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服务，G市开始逐步建立了“居家养老服务站”。

为更好地为居家、社区老年人提供更好的服务，G 市民政局于 2017 年推出了“G 市居家养老网络 + 信
息平台”。利用该信息平台，可以对养老服务流程中的各项数据及服务时长进行实时的记载与监测，实

现对养老服务人员的实时服务管理。从 2018 年开始，G 市在六个城区的城市社区中，对 80 岁及以上的

老年人进行了家庭护理。安康通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王小姐表示，他们每个月都会为 80 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进行 2 次上门服务，每次 30 分钟；对 9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每月 3 次，每次 6 小时，上门服

务 2 次，每次 30 分钟。对 80~89 岁高龄的特殊困难老人，按照 90 岁赡养。2020 年 2 月，民政部、财政

部将 G 市列为第五批“居家 + 社区”试点城市。自治区、市在被认定为“两区”后，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居家、社区”养老改革措施。根据民政部、财政部及省、市有关文件，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了《G
市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并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从市级和省级

层面统筹安排 2837 万元，主要用于社区养老服务站点建设、政府购买服务、智能独居老人看护系统建设、

心理服务进社区、心理关爱热线值守等方面。 

3.2.2. G 市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的基本情况 
G 市政府购买智慧养老的重点是对老人进行直接与间接两方面的服务。为老人提供的直接服务有：

急、洁、餐、医、行、谈等，总体来说，其内容可分为急诊及突发事件、生活卫生及饮食卫生、医疗护

理、居家护理、康复护理、生活陪伴及心理安慰等多个方面。为老年人提供的间接服务主要是建立互联

网信息平台，健全养老信息数据库，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收集、分析、挖掘各类数据，为老年人的养老

服务工作提供更有力的技术保障。在硬件上，比如养老服务中心，老人食堂，为老年人提供场地以及智

能产品和设备的供应等。此外，政府通过采购第三方的方式进行智慧养老的经营，例如引入了社区养老

机构，政府应为其提供经费、场地等方面的扶持，使其能够更好的为老年人提供更优质的养老服务[17]。 

4. G 市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亟待解决的痛点问题 

4.1. 购买服务的财政资金有限，服务对象受限 

建立和健全智慧养老服务体系，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尽管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

补助，但是仍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可持续发展所需的费用。一方面，智慧养老服务系统创建和完善所

需要的资金要远远多于一般的智能终端设备所需资金；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人口

基数大，要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让老人享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养老，造成“全民受益”的目的没有达

到，老人对养老的需要也没有完全满足。在实践中，政府的财政预算用于养老工作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居家养老的资金，另一种就是对老年人的补贴。智慧养老的工作经费以居家养老资金为主。

以 G 市 Q 区 P 街道为例，其养老服务经费以政府预算内及区民政部门补贴为主。P 街道根据上级领导的

要求，结合本地区的具体条件，提出了享受智慧养老的条件。例如，街道只为 1000 名 70 岁以上的空巢、

独居老人、低保、残保、一、二级残疾、市级以上劳模等人员提供智能看护系统；其中，70 岁及以上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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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有免费支援呼叫装置。 
同时，随着老龄化加深以及物价的不断上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经费压力也随之增大，再加上全

国各地的经济情况不同，在为各地提供的养老服务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和局限，致使财政资金不能持

续、高水平地向各地的智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 

4.2. 购买的项目较难满足多元需求，服务对象主动性不高 

随着时代的发展，养老需求也日益多元化、个性化。我们不但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与安全，还要

注意他们的精神需要，包括文化休闲、情感慰藉和心理倾述等。当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主要是以解决温

饱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主，而对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却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特别是在文化休闲、情感

慰藉和心理倾述等方面。智慧养老服务模式已经成为目前养老服务发展的主要趋势，而随着互联网信息

技术的发展，智慧养老服务模式的推广已经成为了必然。但从现实来看，由于我国老龄人口数量庞大，

老年人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老年群体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接受程度和使用能

力普遍较低，这成为制约智慧养老服务高效发展的主要障碍。通过对 P 街居民的访谈，我们发现，对智

能设备有较好接纳与利用能力的老年人，其文化程度普遍为初中及以上。而对大部分老年人来说，特别

是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老人来说，他们缺少网络知识，而且他们的身体状况也不太好，所以他们在学习

和使用智能设备方面会遇到困难，并且很少使用智能终端来寻找服务。 

4.3. 政府购买欠缺规范性，承接组织数量能力有限 

智慧养老服务作为一种新出现的养老服务，其快速发展与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

是，一方面当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关于购买智慧养老的法律法规，而且由于政府职能的变化以及相应的

体制不健全，导致了政府部门在实践中缺乏规范性。具体来说，在对购买方式的选择上，缺少具体的选

择标准和评价机制；在对承接主体的认定上，缺少认定依据和相应的认定标准；在界定服务标准方面，

尚无清晰、具体的计量方法。另一方面，在对购买过程中后续监管不到位也是导致智慧养老服务难以持

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目前，在采购模式的选择上，部分地方政府倾向于采用委托采购模式，以规避复杂

的招标手续和降低管理成本。而在选择承包商时，往往带有较强的主观偏好，这就导致了某些权力寻租

问题。虽然一些政府机关已通过公开投标，但在实践中仍存在着信息不公开、供应商之间缺乏有效竞争、

市场主体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此外，在确定承包单位时，对承包人的资质和所提供的服务是否符合现实

需要等方面尚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 

5. 完善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 

5.1. 加大财政投入，吸引社会资本 

在老龄化背景下，国家对智慧养老的发展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以保证其健

康发展。然而，这样的投入相对于中国巨大的养老市场的需要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因此，国家应在

财政支出中增加对智慧养老的投入。通过财政资金的扶持，为智慧养老提供更多的保障的同时也要大力

推进政府购买智慧养老服务，并逐渐拓展购买的领域，丰富服务的内容。通过加强财政资金投入、强化

政府债务管理等措施，不断提升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支出水平，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公共服务

领域。 
另外，在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下，政府机构不再只是智慧养老的唯一提供者，而应该充分利用市场

机制，通过政府购买等形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智慧养老中来，让智慧养老的覆盖面不断扩大，让更多

的老年人享受到更加全面的照顾。要想长期地发展智慧养老，光靠政府是不够的，还需要鼓励和吸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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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社会力量，构建智慧养老的新的发展思路。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例如，可以加大与国

家、社会资本、“互联网+”企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合作力度，使他们更多地投入到养老事业中来。 

5.2. 以需求为导向提升智慧养老服务能力 

在推进智慧养老的进程中，应着眼于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一方面，从智慧养老的定位来看，智慧养

老的目标群体是老年人，因此在政策制定、标准制定、产品设计研发等各个环节，都要以老年人的需求

为核心。另一方面，如果想让智慧养老服务得到更好的发展，使其认同并接受智慧养老所带来的多样化、

个性化服务，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养老理念[18]。这种理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要改变“养儿才能防老”

“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另一方面是要通过训练、教育等方式缩小“数字鸿沟”，增强老人对智慧养

老所带来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的接受度，增强他们寻找智慧养老的积极性。 
另外，在智慧养老服务中，还需要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当前，G 市智慧养老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

存在着人员少、专业素质低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专业人才与团队分为

三类： 
一是智慧养老政策体系的制定者，他们是智慧养老的顶层设计者、系统规划的制定者，对智慧养老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决策、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可操作，直接关系到智慧养老的整体走向。比如，

是否在养老机构中设置老年服务机器人；如何通过智能传感器与物联网实现实时监测、自动预警。这些

都要求决策者做出清晰明确的决定。 
二是智能养老产品的研发机构，它直接关系到智能装备的智能化与适老化程度，能否真正满足老人

的真实需要。比如，如何为老人提供更加舒适、安全的护理环境、如何让老人不为自己或家人所担忧。 
三是智慧养老的专业服务人员，是其具体实施主体。智慧养老的专业服务者在整个服务链条中具有

重要地位，他们决定了服务内容、质量与标准。据了解，国内外在智慧养老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已经积累

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学习。可以通过调研学习，积极探索、开拓创新，打造一支数

量充足、结构合理、德才兼备的智慧养老专业化人才队伍。 

5.3.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体系支持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 

我国有必要通过完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法规体系，为老年人享受智慧养老产品创造良好的法律环

境。一方面，应加速推动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业的立法进程，健全相应的配套制度与措施，明晰政府购买

养老服务业的权力与义务；另一方面，要强化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对购买养老服务的全流程和各个环

节实施及时、有效的监督。 
与此同时，在政策层面上也要加大扶持和投入力度。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要加强沟通与协调，研究出台促进智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防止恶性竞争等相关政

策，对智慧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共性问题加强研究[19]。在财政投入上，加大对智能化养老产

品等硬件设备的政府补助；在资金安排上，将智慧养老相关项目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加大对

智慧养老平台的建设和平台的规模的投资。 

5.4. 完善智慧养老产业体系，完善智能养老的市场化机制 

智慧养老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它应当适应和利用市场规律，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高效的分配，

这样有助于推动智慧养老事业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推动智慧

养老事业的发展。相关部门要将市场化的思想引入到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中，遵循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

制，从实际需求出发，将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与实际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智慧养老服务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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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根据 G 市当前养老工作的现实需求，将养老、医疗等相关服务组织进行整合，建立和完善与服务

资源匹配的“智慧养老服务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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